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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90_89_E

5_AE_8908_E5_B9_c42_644439.htm 全市会计人员： 为加强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规范会计人员从业行为，督促会计人员持

证上岗和严格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根据《会计法》和《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6号）有关规定，现

就开展全市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检查登记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检查范围 吉安市各级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均纳入本次检查登记的范围。 二、时间安排 本次检查

登记工作从2009年7月27日开始，到2009年12月31日结束，特

殊情况经会计管理机构批准后可适当延长登记的截止日期。

市本级各单位持证人员办理检查登记的具体时间详见附件1，

各县（市、区）持证人员办理检查登记的具体时间在上述规

定时间内由各县（市、区）财政局安排。 三、组织实施 市财

政局会计科负责市本级各单位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检查登记

工作以及对各县（市、区）的指导和检查。各县（市、区）

会计管理机构负责本管辖内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检查登记

工作。 四、检查登记内容 （一）继续教育完成情况。除完

成2008-2009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集中培训（网上教育、会计

师专业培训也视同完成培训）外，45周岁以下的持证人员还

必须通过省财政厅组织的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掌握基本的

电算化知识和计算机操作技能。 （二）注册登记情况。单位

应汇总报告会计人员的上岗情况，并由管理机构在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上予以记载。会计工作的十种岗位是：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出纳；稽核；资本、基金核算；工



资、成本、费用和财务成果核算；收入、支出和债权、债务

核算；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总账会计；报表编制；

会计档案管理人员。 （三）变更或调转登记情况。持证人员

的学历或学位、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或职务、工作单位变动等

基础信息发生变更，在本次检查登记时，要及时办理变更或

调转手续。 持证人员在检查登记时应如实提供以下材料： 1

、有效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证

明材料和初级会计电算化合格证（合格证在过去的年检中已

做登记的不用带来）； 3、变更后的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或聘书原件； 4、《会计从业资格检查登记汇总表》

（见附件2，无单位人员不用填写）； 5、《单位执行国家统

一会计制度情况登记表》（见附件3）。 五、检查登记程序

和要求 1、各主管部门收到文件后，请及时通知本单位和下

属独立核算单位的会计人员。 2、有单位的持证人员由单位

汇总办理证书的检查登记。独立核算单位填写《会计从业资

格检查登记汇总表》（见附件2），加盖单位公章和主管部门

公章，收齐会计人员的相关资料，按照规定的时间到发证机

关办理检查登记手续。无单位的持证人员携带相关资料在检

查登记期限内直接到发证机关进行检查登记。 3、因特殊情

况未及时完成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集中培训和未通过初级会计

电算化考试的人员，可在证书检查登记期间内补办理论培训

和参加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培训和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4、对检查登记内容全部通过的持证人员，在证书“年检记录

栏”或证书第5页上打印相关记录；变更或调转登记在证书“

变更记录”栏上打印完成，继续教育内容在证书“继续教育

记录”栏连续打印完成，不得隔行隔页。其他登记记录在会



计管理软件中作详细记载。 附件： 1、市本级会计从业证检

查登记时间安排表 2、会计从业资格检查登记汇总表 3、单位

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情况登记表2009年《工程咨询概论》

考前辅导2009年《项目决策分析》复习笔记 2009年《咨询方

法与实务》考试难点 2009年《项目组织与管理》复习指导

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考点提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